
1.申報時請攜帶：身分證正本、存摺、印章、土地資
料(土地所有權狀、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、國
有地租約)。

2.若糧政系統碰檔註記相符(YY)可免附土地資料。

3.代耕他人土地，需代耕協議書(可以來公所列印)。

4.申報期間：1月(全年期作)、7月(補變更二期作)。

5.自111年2期作起，沒有基期年資格的一般農業區或
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土地也可以申報種植「契作硬
質玉米」(每公頃補助6萬元)。

不論目前是否有領取獎勵金，請種稻的
農民都來登記種植，維持耕作紀錄，避
免未來政策若以耕作紀錄認定領取補助
資格時，喪失該資格。


